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许可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许可
2、 主管部门
省科技厅
3、 实施机关
昆明市科技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2.《云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3.《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国科发财字〔1997〕593号）
4.《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国科发财字〔2001〕545号）
5.《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昆明市行使有关经济社会行政管理管权的决定》（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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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动物生产许可
2.实验动物使用许可
